




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文件

浙防指办〔2020〕9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转移人员基础信息排查和

‘‘浙江安全码”应用及结果审核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防指’省防指有关成员单位:

前段时间’根据省防指和省自然资源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建

设厅、省农业农村厅等省级相关职能部门的要求’各地各有关

职能部门统筹防疫、防梅雨和排查工作’及时推进转移人员基

础信息排查和‘‘浙江安全码’’应用工作’取得一定成果°但对标

对表人员安全转移精密智控的要求’还有较大差距和问题。部

分市县重视程度不够’协调统筹不坚决’审核把关不严’有的

甚至当甩手掌柜;部分职能部门指导推进不够坚决’跟进服务

不够’质量把控不够到位;部分乡镇畏难情绪较重’政策理解

不全面’填表赋码不认真、标准执行不到位等’整个排查和赋

码工作不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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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基础信息排查和“浙江安全码,,应用工作’确

保排查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°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-｀高度重视,切实抓好抓实工作

开展全省自然灾害人员转移基础信息排查和‘‘浙江安全码,’

应用工作,是我省政府数字化转型建设自然灾害风险防控平台

的基础性工作。各级各有关职能部门要把人员转移基础信息排

查和‘‘浙江安全码,’应用工作作为当前防汛重要任务来抓’特别

是前阶段排查工作中思想顾虑较多、进度偏慢、排查不到位、

质量不高｀赋码不及时的地方’务必要端正认识’采取有力措

施’切实把工作做实做细,确保高质量完成相关工作任务°

二｀严格执行标准,确保排查赋码到位

（一）地质灾害转移人员妥查漏补缺到位。按照省自然资

源厅明确的地质灾害高危险区户籍人口相对应的常住人口（以

公安部门数据为重要参考,下同）排查要求’查漏补缺到位’

不漏一人’特别是人员数据入库比例较低的湖州、绍兴、台州、

丽水等市要抓紧补齐°排查的常住人口除有户籍的常住人口外’

也要排查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°

（二）』］｀流域山洪高风险区转移人员妥排查到位°按照省

水利厅明确的6523个防御重点村落极高危、高危风险区户籍人

口相对应的常住人口开展排查;今年调查新增的8372个村落按

省水利厅7条排查标准（临河沿溪、河道转弯受冲区、冲沟沟

口两侧、溪流汇合夹角区、低洼地带’地质灾害、工程出险等

因素可能导致山洪暴涨影响的区域）开展排查°排查的常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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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除有户籍的常住人口外’也要排查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°

（三）危房、海上养殖、农家乐等其他领域转移人员妥复

核到位°各地要按照省建设厅｀省农业农村厅要求’对城乡危

房常住人口（含非户籍人口）、海上养殖人员｀地质灾害和小流

域山洪等危险区内的农家乐（以户为单位）开展一次回头看’

复核人员信息,确保一个不漏°各地结合当地危险区域人员转

移实际需求’可增加排查范围和人员。

（四）转移人员赋码要及时到位。各地要同步开展排查与

赋码工作’对常住人口（包括没有户籍的常住租户）做到应赋

尽赋。对长期在外非常住的户籍人口’这次能够赋码的’可以

推进一并赋码;有难度的,这次可以不赋码’到时可根据具体

台风等灾害来临时’和当时外来旅游人员等特殊群体人员一并

赋码°对常住人口未持有智能手机难以赋码的’应加快制作小

卡片或挂件,实现人码合一°

三｀压实责任,强化部门督促指导

各级防指要加强统筹协调、指导督促’建立排查工作通报制

度’确保排查和赋码工作推进有力°

各级水利、自然资源、建设、农业农村等有关职能部门要根

据职责分工’积极主动抓好本系统的排查工作’切实发挥各职

能部门专业优势和技术优势’特别要深入基层、下沉一线’手

把手指导、督促、推动乡（镇、街道）做好人员排查和赋码工

作。

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利用信息录入平台’与各部门下达的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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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进行比对’及时研究和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’对差异较大

的地方进行针对性点对点指导’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同级防

指。

各乡（镇、街道）要集中力量’一线扑上’全力打好人员排

查和赋码硬仗·

四｀加强审核,严把排查结果质量

各地要压实责任’分级分部门审核’确保结果质量。其审

核流程如下:

第一步’由乡（镇、街道）完成人员转移信息排查、录入

并检查无误后’填报审核表（附件1）’由乡（镇｀街道）政府

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后’提交县级职能部门审核’县级职能部

门出具审核意见并由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’报县级防指确认·

第二步’由县级防指填报审核表（附件2）’经县级防指指

挥长签字盖章后,提交市级职能部门复核’出具审核意见并盖

章’经同级防指盖章确认后’报省级职能部门核定并盖章’结

果报省防指°

五｀倒排时间,强化督促检查

各级防指及有关成员单位要继续发挥工作专班集中力量优

势’倒排时问,逐日对标进度’点对点督促指导’确保排查工

作推进有力·6月30日前’乡（镇｀街道）要完成人员转移信

息排查和录入’同步完成赋码’县级防指和有关职能部门完成

审核;7月5日前’各市防指和有关职能部门完成审核’提交省

级有关职能部门审核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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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防指办及省防指有关成员单位每日l6时’要将各地及

各职能部门条线工作进度报省防指·

1.乡（镇、街道）转移人员基础信息排查结果审核表

2.县（市、区）转移人员基础信息排查结果审核表

附件:

挥部办公室浙江省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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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乡（镇、街道）转移人员基础信息排查结果审核表

排查

结果

概况

尸

■

伊

甲

乡（镇、街道）羊要负
寸』 →
h ˉ ′ˉ - ←

责人签字（盖章）?义
＼＼ .

年 月 日
T‖

￡ˉ｀ ｝自然资源部门
;…主要负责人签字

水利部门

主要负责人签字

比 电辑营

飞斌』.
■

■ ■
●午吁…

年月 日 年月 日

县级部门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住建部门

主要负责人签字

农业农村部门

主要负责人签字

｜

年月 日 年月 日

县级防指指挥长签字
县级防指确认意见

（盖章）
年月 日

注:第一栏由乡（镇、街道）负责按地质灾害、小流域山洪、危房、

海上养殖、农家乐等5类填报（可合理缺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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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县（市、区）转移人员基础信息排查结果审核表

排查

结果

概况

门
日

部源
月

资然
年

自 门
日

榔
月

禾水
年

市级部门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门
日

部建
月

住

年
门
日

部村
月

农业
年

农

市级防指确认意见

（盖章） 指
日

防市
月年

厅
日

源懒
月

舶
年

厅
日

利水
月

省
年省级部门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日

厅搬
月

省
年

厅
日

村农
月

业农
年

省

注:第一栏由县级防指办负责按地质灾害、小流域山洪、危房、海上养

殖｀农家乐等5类填报（可合理缺项）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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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: 依申请公开）

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合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2020年6月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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